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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滨建设字〔2015〕11号 

 

 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认真执行
新版<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>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区建设局，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新区规划建设局，机关有

关科室、站所办，局属有关单位，各设计单位，审查机构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现将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认真执行新版<居住建

筑节能设计标准>的通知》（鲁建节科字[2015]22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各自职责，认真抓好落实。新《标准》定于 2016 年

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，各图纸审查机构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

受理的新建、扩建居住建筑施工图，要严格按照新版《标准》进

行审查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新版《标准》的学习，真正准确理

解、掌握《标准》实施内容和要求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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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建筑节能全过程管理机制，确保新《标准》全

面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认真执行新版<居住

建筑节能设计标准>的通知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15 年 11 月 1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2015 年 11 月 10日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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